








簡報單位: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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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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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五、檢討分析及變更計畫

六、檢討後計畫

七、人民陳情



計畫緣起計畫緣起
 都市計畫圖為執行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重要依據，惟吉安(鄉公

所附近)都市計畫之都市計畫圖老舊與現況地形地物差異大，所呈現資訊
已不敷現今都市計畫規劃檢討所需。

 都市計畫樁位測定、地籍分割、建築線指定、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
公共設施開闢及各種管線施作等，皆需依據都市計畫圖，是以都市計畫
圖之精確度實影響公部門之計畫執行及民眾權益甚鉅。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理「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
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年)」，並於103年4月9日奉行政院核定。

 借助各縣市政府已建置完成都會區1/1000航測地形圖作為重製底圖並進
行地形圖修補測，樁位經聯測轉換整合建置都市計畫樁位後，與都市計
畫圖重製之技術結合，使都市計畫圖重製數值化完成，並可將數值化圖
資透過加值應用於國土資訊系統。



計畫緣起(續)計畫緣起(續)
 本計畫區1/1000航測數值地形圖於民國98年4月完成，花蓮縣政府於民

國105年11月完成航測數值地形圖修補測，並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 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及法定程序，產製數值化都市計畫圖
法定圖資，落實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資料標準轉換作業。

重製通盤檢討之目的重製通盤檢討之目的
 1/1000數值地形圖加值應用於都市計畫作業，提昇都市計畫圖資整合

使用效益

 辦理樁位系統全面聯測轉換，整合計畫區內之樁位系統

 重新建立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區內TWD97[2010]控制測量系統，
提供樁位測釘之依據

 全面推動都市計畫圖數值化，確保圖資精度符合可資套疊之基礎

 修正現行都市計畫的誤差，使之符合實際發展狀況



吉安(鄉公所附近)

都市計畫

吉安

都市計畫

新城(北埔)

都市計畫

花蓮市都市計畫

變更依據變更依據
 「都市計畫法」第26條之規定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意變

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

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

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 「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46、47條之規定

 公開展覽日期：106年11月18日起
至106年12月18日止

 公開展覽地點：花蓮縣政府建設處
都市計畫科、吉安鄉公所

變更範圍變更範圍

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位置示意圖

面積588.68公頃



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發展歷程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發展歷程
編號 計 畫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 文 號 備 註

1
擬定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
區）都市計畫

70.12.14
府建劃字第84805號

2
變更吉安（鄉所公附近）都市計畫
（部分工業區為文教區）案

78.01.12
府建劃字第726號

3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8.09.30
府建劃字第83682號

4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部分工業區為文教區）案

81.01.12
府建劃字第8942號

5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部分住宅區、學校用地、農業區、
水溝用地為河川區及道路用地為河川
區兼道路使用)案

85.04.18
府建劃字第39421號

6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6.12.10
府建劃字第142190號

7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機一
用地使用用途增列「吉安鄉戶政事務
所及花蓮區農也業改良場」)案

88.06.14
府建劃字第666468號

8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98.11.02
府城計字第0980184135A
號

9

訂正「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變更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十一案」
案

103.01.09
府建計字第1030012002A
號

9
現行計畫



重製作業依據重製作業依據
 依「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內政部99.12.23台內營字第0990818154號)」

 「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民國101年6月初
版)」訂定之都市計畫圖轉繪標準化作業流程

資料蒐集與調查

包括數值地形圖、歷次都市計畫圖、
樁位成果圖表、地籍圖等資料

樁位坐標轉換
樁位展繪線
展繪與校核

都市計畫展繪線
展繪套合

地籍線展繪線
套合

展繪套合

(1)樁位展繪線、都市計畫展繪線、
地籍線展繪線套合於數值地形圖

(2)疑義判定
(3)現場勘查

彙整重製疑義及製作重製圖

(1)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類彙整
(2)研擬處理原則
(3)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依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展繪重製都市計畫圖

提送計畫擬定機關驗收完成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

確認都市計畫重製圖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1) 公告徵求意見
(2) 研提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3) 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4) 都市計畫書圖核定、公告

重製作業展繪參據：1.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展繪參據：1.都市計畫圖
編
號 都市計畫名稱 擬定機關 公告日期 比例尺

1 擬定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計畫 花蓮縣政府 70.12.14 1/3000
2 變更吉安（鄉所公附近）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文教區）案 吉安鄉公所 78.01.12 1/3000
3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吉安鄉公所 78.09.30 1/3000

4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部分工業區為文教區）案 臺灣省政府 81.01.23 1/3000

5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學校用地、農業區、

水溝用地為河川區及道路用地為河川區兼道路使用)案
臺灣省政府 85.04.18 1/3000

6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吉安鄉公所 86.12.10 1/3000

7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機一用地使用用途增列「吉安鄉戶政事

務所及花蓮區農也業改良場」)案
台灣省政府 88.6.14 1/3000

8 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吉安鄉公所 98.11.02 1/3000

9
訂正「變更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

段）變更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十一案」案
吉安鄉公所 103.01.09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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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作業展繪參據：2.樁位圖重製作業展繪參據：2.樁位圖
編
號 樁 位 成 果 日 期

樁 位 坐 標 系 統
比 例 尺

地 籍 T W D 6 7T W D 9 7

1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計畫鄉公所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樁位成果圖表

76.08 ● 1/1000

2 80年度花蓮吉安地籍圖重測區中心樁 80.02 ● 1/1000

3 83年度吉安鄉重測區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成果 83.01 ● 1/1000

4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地區)都市計畫鄉公所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樁位成果圖表

76.08 ● 1/1000



重製作業展繪參據：3.地籍圖重製作業展繪參據：3.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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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地 段 名 稱

測 量

方 法

測 量

類 別

成 圖

年 月

坐 標

系 統
比例尺

1 【UA0075】
吉安鄉太昌段 圖解法

地籍圖
重測

74.5 TWD67 1/500

2 【UA0076】
吉安鄉慶豐段 圖解法

地籍圖
重測

74.5 TWD67 1/500

3 【UA0077】
吉安鄉福興段 圖解法

地籍圖
重測

74.5 TWD67 1/500

4
【UA0078】
吉安鄉稻香段 圖解法

地籍圖
重測

74.5 TWD67 1/500

5
【UA0104】
吉安鄉吉興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0.2 TWD67 1/500

6
【UA0105】
吉安鄉稻園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0.2 TWD67 1/500

7
【UA0121】
吉安鄉永安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3.5 TWD67 1/1000

8
【UA0122】
吉安鄉永興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3.5 TWD67 1/1000

9 【UA0123】
吉安鄉福吉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3.5 TWD67 1/1000

10 【UA0124】
吉安鄉福南段 數值法

地籍圖
重測

83.5 TWD67 1/1000

重製作業展繪參據：4.地形圖重製作業展繪參據：4.地形圖
編 號 資 料 名 稱 備 註

1
1/1000航測
數值地形圖
修補測

1.以花蓮縣政府(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98年4月完成
「花蓮縣政府九十七年度地理資訊系統發展建置計畫」之1/1000航測數
值地形圖測量系統為TWD97坐標系統。

2.比例尺1/1000。
1.花蓮縣政府(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05年11月完成
全區1/1000航測數值地形圖修補測，測量系統為TWD97[2010]坐標系統。

2.修補測範圍為計畫範圍中現況變化之處，進行圖檔更新；並依據牆面線
或牆柱線測量成果，凡臨都市計畫道路之建物，如有突出主要建物牆面
之雨遮或增建，均予以修正。

3.比例尺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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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製作業展繪方法重製作業展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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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繪作業依「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依據
原都市計畫圖、都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料及現地樁址，
參酌歷次通盤檢討及個案變更書圖、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
將現行都市計畫展繪於比例尺1/1000之新測地形圖。

 依「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7點第5款規定，將都市計
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及現況相對位置較差
大於25公分者，列為重製疑義，製作「重製疑義說明資料與
圖冊」，並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逐案討論，依研商會議決
議，重新展繪數值化計畫圖。

重製疑義重製疑義

重製疑義研商辦理情形重製疑義研商辦理情形

16

 本次都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彙整與研討後，
提出25件重製疑義案件，類型分別為A、B、
C、D、F、G類

 由花蓮縣政府建設處會同本計畫監審單位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針對上述疑義問
題，分於民國106年1月20日、2月23日、3
月17日及3月28日召開都市計畫圖重製疑
義研商會議，各出席機關就都市計畫圖、
樁位圖、地籍圖及現況加以比對校核，針
對各項疑義問題處理原則作成決議。

 以上會議依花蓮縣政府106年3月6日府建
計字第1060032637號函、106年3月30日府
建計字第1060054433號函、府建計字第
1060058175號函及106年4月24日府建計字
第1060064378號函，函送歷次會議記錄決
議內容。

 決議需提列變更案(計3案)及訂正案(2案)
及另一更正案「機六北側與商業區之界線」

疑義
類別 疑 義 情 形

疑義
件數

A2 (計畫＝樁位＝地籍)≠現況 1

B1 (計畫＝樁位=現況)≠地籍，且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

2註1

刪除1

B2
(計畫＝樁位)≠(地籍=現況)，
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2

C1 計畫＝樁位＝現況，地籍未分割
1

(通案)

D1
(計畫＝地籍＝現況)≠樁位，
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2

F2
(計畫=現況)≠(樁位=地籍)，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1

G1 未訂樁 3
G2 地籍變更案 3

G3
計畫＝樁位；都市計畫區接合處
計畫線不一致 2

G4 計畫≠樁位，樁位＝地籍 3

G5 計畫≠樁位，樁位＝地籍＝現況；
道路截角 1

G6 計畫≠樁位，地籍未分割 1

G7 計畫＝樁位＝地籍＝現況；
3註2

刪除1

總 計 25

 註1：B1類疑義案，於106年2月23日召開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中，決議依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已無疑義，刪除。

 註2：G7類疑義案，於106年3月28日召開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中，再經查
明後已無疑義，故予以刪除。



訂正事項(1)訂正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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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

位置 十二號道路北側

訂正
內容

十一號道路位於計畫範圍北側，78年一通該
道路(位於國慶地區)納入花蓮市都市計畫，
現行計畫將十二號道路北側路段誤植為十一
號道路，於本次提列計畫書、計畫圖更正案

現行都市計畫圖 訂正後都市計畫圖 訂正後道路編號明細表

訂正事項(2)訂正事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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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
位置工(乙)西側綠地用地北側

訂正
內容

工(乙)西側綠地用地之北
側界線，提列計畫書、圖
之更正。

訂正
理由

1. 為70年「擬定吉安(鄉
公所附近及花蓮國慶
地區)都市計畫」劃定
之綠地用地，規劃原
意於工業區旁劃設5m
綠地。

2. 原計畫之工 (乙 )西側
綠地用地，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與現
況相符。

3. 現行都市計畫圖，工
(乙 )西側綠地用地北
側範圍展繪錯誤，與
計畫原意不相符。

訂正後

64年原計畫 現行計畫圖(三通一階)



訂正事項(3)訂正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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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

位置機(六)北側

訂正
內容

機(六)用地北側與商業區
之界線，提列計畫圖之更
正

訂正
理由

78年一通變6案變更部分
機關用地為商業區，變更
部分係民有地，機六已闢
建供郵局使用且無擴建計
畫；86年二通計畫圖展繪
無誤；現行都市計畫圖展
繪錯誤，與計畫原意不相
符。

78年一通 86年二通

現行都市計畫圖 訂正後

都市計畫圖重製都市計畫圖重製

 計畫性質

 都市計畫圖由圖解法測製(著色紙圖)

調整為數值法測製且坐標系統更新

為TWD97[2010]之都市計畫圖(數值

圖)。

 計畫面積重新丈量

 依據重製展繪完成之1/1000都市計

畫重製展繪圖，重新量測各項土地

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並

與現行計畫面積比較。

 重製前之計畫面積丈量均係以平板

圖解法所繪製之比例尺1/3000原膠

片圖為基準，重製後面積丈量則係

以經坐標轉換校核後樁位資料所展

繪之新數值圖為準，此為計畫面積

前後丈量結果產生差異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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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製前、後各分區或用地
之相對位置皆無顯著位移
情形

重新展繪後吉安(鄉公所附近)
都市計畫示意圖

重新展繪後吉安(鄉公所附近)
都市計畫示意圖



檢討分析及變更計畫檢討分析及變更計畫

► 檢討變更原則

 本計畫除依重製作業相關規定，辦理都
市計畫圖數值化展繪及面積重新計算之
檢討外；其餘就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所決
議應檢討變更者，予以提案變更。

 展繪過程未有疑義地區，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遇有疑義並提請重製疑義
研商會議討論者，經檢視符合現況實際
使用情形且符合都市計畫規劃原意者，
則依其決議內容維持重製展繪成果。

► 變更事項

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通盤檢討，依重製
研商會議決議

 變一案:全區地形圖與計畫總面積

 變二案:各使用分區與用地面積依重製結
果修正

 其他計3案納入配合提列變更(變三案至
變五案) 

23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一 都 市
計 畫
圖

原都市計
畫圖；比
例 尺
1/3000

( 圖 解 法
測製)

重製都市
計畫圖；
比 例 尺
1/1000

(TWD97[2
010] 數 值
法測製)

1.原計畫圖因圖籍老
舊與現況地形地物差
異大，影響公部門之
計畫執行及民眾權
益。

2.為提高計畫圖之精
確性，以符合現況並
利於執行；爰依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47條規定辦
理重新測製展繪計畫
圖。

二 全 區
土 地
使 用
面 積
分 配
表

計畫總面
積 ( 含 各
種分區與
用 地 面
積 ) 總 面
積

588.68 公
頃

重製後計
畫總面積
(含各種分
區與用地
面積)總面
積

585.76 公
頃

1.依據重製作業後都
市 計 畫 圖 ( 比 例 尺
1/1000)重新量測結果
修正。

2.重製前、後計畫總
面積及各種分區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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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變更位置示意圖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案
變更位置示意圖



變三案變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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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三 文教
( 二 )
西側

文教區

(0.08)

乙 種 工
業區

(0.08)

1.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相符；但與
地籍展繪線及現況不相
符，地籍展繪線與現況
相符。

2.現況已開闢為慈濟技
術學院使用，樁位展繪
線損及圍牆。

3.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展繪，並參酌地籍展繪
線配合現況提列變更。

乙種工
業區

(0.03)

文教區

(0.03)

變四案變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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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四 機
(十
三)
北
側

歷史風
貌專用
區
(0.03)

機關用
地

(0.03)

1.為98年「變更吉安(鄉公所
附近)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第一階段)案」變9案，變
更住宅區為機關用地。

2.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相符；但與地籍展繪線
及現況不相符，地籍展繪線
與現況相符。

3.現況 (吉安鄉衛生所 )已開
闢，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4.依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展繪並
參酌地籍展繪配合現況，變
更部分歷史風貌專用區為機
關用地。

拍攝方向



變五案變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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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五 機
( 十
二)

住宅區
(0.0037)

機關用
地

(0.0037)

1.為民國「98年三通一階」
變3案，變更住宅區為機關
用地；地籍變更案變更範圍
為太昌段474地號土地。
2.都市計畫圖展繪線(除上述
1筆地號外，尚有太昌段475-
2、490、490-1、489、487、
487-1等地號全部或部分)、
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與
現況不相符。
3.現況警察局建物75年辦理
登記座落於太昌段 474 地
號，474-2、474-3地號為79
年自474地號分割出。
4.依98年三通一階變3案之變
更地號展繪，並參酌現況及
地籍，變更住宅區為機關用
地(機十二)、部份機(九)用地
變更為機(十二)用地；變更
範圍為太昌段474-2、474-3
地號土地。

機(九)
(0.0119)

機 ( 十
二)
(0.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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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檢討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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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後計畫檢討後計畫
► 壹、計畫範圍與面積

 計畫面積585.76公頃

► 貳、計畫年期

 計畫年期以民國110年為計畫目標年

► 參、計畫人口及密度

 計畫人口25,000人，居住密度約為
188人 ⁄ 公頃

► 肆、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 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
、文教區、古蹟保存區、宗教專用區
、歷史風貌專用區、河川區、河川區(
兼供道路使用)及農業區，面積共
512.89公頃

► 伍、公共設施計畫

 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供歷史風貌公園使用)、
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市場用
地、停車場用地、加油站用地及水溝
用地，面積合計26.72公頃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土地使用面積增減統計表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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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計畫道路編號明細表

變更吉安(鄉公所附近)都市計畫
(都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

計畫道路編號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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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製後道路長度依1/1000比例尺重製
計畫圖電腦圖檔計算，並以中心樁連
線為準

2. 計畫道路十一於本計畫提列訂正事項
，刪除編號十一號道路。



人民陳情人民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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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縣政府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

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花蓮縣政府發布實施

通過

通過

通過

公開展覽30天並
舉辦公展說明會 人

民
陳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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